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区市、国家级开发区、综保区、南海新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

门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： 

为全面推进全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发挥好公共机

构示范引领作用，根据省机关事务局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机构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事管办发〔2019〕86 号）要求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提高认识 

各级各部门要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

措，作为公共机构节能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

位，明确责任分工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推进分类工作实现常态化、

长效化，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，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参

与垃圾分类工作，助力“精致城市·幸福威海”建设。 

二、完善实施方案 

各区市（含国家级开发区、综保区、南海新区，下同）和市

直各部门、单位要重点对党政机关办公区可回收物、餐厨垃圾、

有害垃圾收集处置情况进行全面摸排，分析存在问题，提出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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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。各区市应编制完善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，对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。 

三、开展监督检查 

为指导公共机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

制定了《威海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标准（试行）》（附

件 1，以下简称《评价标准》），总分值 100 分，90 分（含）以上

为优秀，80 分（含）以上为合格，8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各区市和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根据《评价标准》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定期组

织对本区市、本部门、本单位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监

督检查，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,提高工作成效。各公共机构要根据

《评价标准》，开展对标行动，完善工作措施，发挥表率作用。 

四、加强宣传发动 

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，经常性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。

建立志愿者队伍，采取开展一次培训、组织一次活动、督导一个

单位、带动一个家庭、联系一个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，增强社会

影响力。积极推荐引导干部职工关注“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助

手”微信公众号（附件 2），学习垃圾分类知识，参与交流互动活

动。培养、选树一批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先进典型，组织

学习交流。 

各区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要于 2 月 20 日前将本区市公共

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进展情况（包括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情况、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调研情

况、下一步工作计划等内容）报送市机关事务中心公共机构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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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（联系人：任永；联系电话：5228876）。 

 

附件：1.威海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标准（试行） 

2.“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助手”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

 

 

 

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

2019 年 12 月 30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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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得分： 

评价单元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 

一、组织管理

（30 分） 

1.制定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

（5 分） 

（1）明确管理部门和管理职责（2 分） 
查看单位正式印发的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了垃圾分类工作

管理部门和部门职责的，得 2分。 
 

（2）设定垃圾分类工作目标（1 分） 
查看单位正式印发的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，设定垃圾分类工作目

标的，得 1 分。工作目标应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，否则不得分。 
 

（3）提出垃圾减量化措施（2分） 
查看单位正式印发的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垃

圾减量化措施，每条措施得 1分，最高得 2 分。 
 

2.安排部署垃圾分类工作（5

分） 

（4）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（2 分） 
制定了垃圾分类专项年度工作计划或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年度

工作计划的，得 2 分。 
 

（5）定期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（3 分） 每年度组织召开 1 次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得 2 分，最高得 3 分。  

3.实行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

（5 分） 

（6）建立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（2 分） 制定出台了垃圾分类工作激励约束制度的，得 2 分。  

（7）落实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（3 分） 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表彰奖励或通报批评的，得 3 分。  

4.开展垃圾分类日常监督检查

（15 分） 

（8）机构人员掌握垃圾分类投放方法（6 分） 
满分 6分，按实际工作人数随机抽取 5%以上人员进行分类知识测试，

按答对人数占测试总数的百分比计分。 
 

（9）垃圾容器的收集物与分类标识相符（6 分） 
满分 6 分，随机选择一定数量垃圾容器检查垃圾投放情况，以投放

准确的容器数量占抽检容器总数的百分比计分。 
 

（10）容器内的垃圾及时分类清运（3 分） 
按有关规定及时分类清运容器内垃圾的，得 3 分。清运不及时的，

每发现一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
 

二、宣传教育

（20 分） 
5.开展宣传活动（5 分） （11）经常性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（5 分） 

通过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标语、发放宣传手册、倡议书、电子屏播放

垃圾分类视频及宣传口号、举办宣传活动等方式开展垃圾分类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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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单元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 

宣传的，得 5 分。 

6.组织教育培训（5 分） （12）开展垃圾分类制度、知识教育培训（5 分） 
每年度至少组织 1 次面向全体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，得 3 分。每年

度至少组织 2 次面向物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得 2 分。 
 

7.开展志愿者活动（5 分） 
（13）建立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（2 分） 组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，得 2 分。  

（14）开展垃圾分类志愿者活动（3 分） 每年度组织志愿者开展 1 次活动得 1 分，最高得 3 分。  

8.发挥示范作用（5 分） （15）选树先进典型，总结经验做法（5 分） 
培养、选树垃圾分类工作的先进集体或个人，总结经验做法并进行

推广，得 5 分。 
 

三、投放收运

（50 分） 

9.配置分类投放设施（10 分） 

（16）按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（5

分） 

垃圾分类容器设施或统一存放空间不齐全的，每少 1 类扣 3分，扣

完为止。 
 

（17）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（5

分） 

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不齐全的，每少 1 类扣 3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 

10.落实分类收运要求（40 分） 

（18）有害垃圾收运要求（10分） 
有害垃圾单独存放的，得 3 分；与具备处理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

置协议并及时收运的，得 7 分。 
 

（19）可回收物收运要求（10分） 
可回收物统一回收的，得 3 分；与具备回收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

置协议并及时收运的，得 7 分。 
 

（20）餐厨垃圾收运要求（10分） 

设置专门密闭容器的，得 3 分；安装了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

备或者与所在城市专业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机构签订了收运处置合

同的，得 7 分。无餐厨垃圾的单位直接得分。 

 

（21）建立台账和信息公开（10 分） 
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台账的，得 5 分；定期公示垃圾清运量的，得 2

分；按要求报送垃圾分类统计数据的，得 3 分。 
 

注：90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，80分（含）以上为合格，8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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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
